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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河管〔2025〕8 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金山工业区 JSS3-

0405 单元填堵河道的批复

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提出的关于金山工业区

JSS3-0405单元填堵河道许可申请（受理号：SHSX20250277）

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你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

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五条、《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具体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公司在满足地区防汛排水安全的条件下，对

东至沈海高速公路、南至揽工路、西至亭卫公路、北至金山

工业区大道的金山工业区 JSS3-0405 单元范围内涉及的新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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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已寺 1 号河（河道编码：JS18XZ113）和新开招贤泾

（JS18XZ119）进行调整。

二、你公司应按照《金山工业区JSS3-0405单元填堵河

道论证方案》实施水系调整，疏拓桥湾阮家港（木排洋～招

贤泾）长973米，河道起讫位置城建坐标：（X:-44078.006，

Y:-11771.791）～（X:-43920.678，Y:-10810.788），新开（疏拓）

塔已寺河（木排洋～招贤泾）长835米，河道起讫位置城建

坐标：（X: -45934.981，Y:-11317.776）～（X:-45765.200，Y:-

10498.650）,新开牛桥港（黄坟泾～天工路）长432米，河

道起讫位置城建坐标：（X: -44706.864，Y:-14338.138）～

（X:-45134.534，Y:-14333.644）。补偿河道面积共计27922平方

米。桥湾阮家港规模：河口宽32～35米、河底宽10～12米、

河底高程0米（上海吴淞高程，下同）；塔已寺河规模：河口

宽31～40米、河底宽6～14米、河底高程0米；牛桥港规模：

河口宽40米、河底宽19米、河底高程0米。

三、考虑到工程实施时序的需求，为满足“先开后填、

开大于填”的填河许可要求，上海市水务局已同意本项目使

用市级水票进行填堵河道面积预平衡，水票借用面积为

27922 平方米，水票对应河道为十一组机口河、万担港，其

中，十一组机口河河道起讫位置城建坐标：X:-42459.100，

Y:-14175.114～X:-43080.225，Y:-13856.948；万担港河道起讫

位置城建坐标：X:-45083.184， Y:-6791.983～X:-46887.151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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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:-6490.729。你公司在妥善落实过渡时期的防汛排水措施后，

可对金山工业区 JSS3-0405 单元范围内涉及的面积为 27783

平方米的新开塔已寺 1 号河和新开招贤泾进行填堵。同时，

你公司应按照承诺于 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实施完成用于本

次填河补偿的桥湾阮家港、塔已寺河以及牛桥港，并在借用

水票到期日前至少一周完成补偿河道并通过核验，向上海市

水务局归还水票。

四、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，河道

填堵前，你公司应就开、填河方案到金山区水务局办理施工

审核手续。同时，填河实施期间，你公司应配合水行政主管

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你公司应落实防汛排水措施，以确保周边地区防

汛排水安全。

（二）你公司应根据金山区水务局的指导意见，落实补

偿河道的工程管理责任和日常养护具体措施。

（三）本次新增河道面积不再用于其它项目的填河补

偿，请金山区水务局根据本项目开填河情况做好与年度航空

遥感影像成果的对接和区域现状河湖数据的复核。

特此批复。

@上海市人民政府@

2025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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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上海市水务局，金山区水务局，金山区规划

和自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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